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二）2011年8月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偿还银行贷款暨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决定使用2,500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超募资金人民币11,377.559908万元，公司将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围绕主营业务合理规划资金用途，谨慎、认真地制订使用计划；公司在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前述2,500万元银行贷款已全部偿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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